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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联盟模式是我国农业产销体制的重大变革 

——货通天下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创新启示 

关山 

编者按：改革农产品产销体制，是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上海货通天下集团公司，以董事长郑寿峰为领衔的团队，

创建了农商产业联盟新模式，为构建我国农业的新型市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改革路径，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国务院研究室对此专门进行了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的重要批示。本期刊登该联

盟的主要经验和成效，供有关领导、专家研究参考。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农业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土地“三权分置”等重大改革，确立了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但是在农业生产收益保障、产需平衡、质量安全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在农产品流通方式和产销体系

方面，还存在着高度分散、各自为政、无序发展的状况。这不仅造成了市场周期性波动的供需矛盾，而且直接影响农业标准化、

规模化及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2012 年以来，上海货通天下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寿峰领衔的团队，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与探索，并借鉴农业发达国家的成功

经验，率先创建了“自律、自治、自理”的货通天下农商产业联盟组织，并以公益性组织管理与服务为依托，搭建了国内第一

个集网上交易管理、会员管理、服务保障三位一体化的升级版 BAB-C电子商务组织管理运营平台，并以“合中有分、分中有合”

的商务模式及运营管理保障机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供应链运营管理体系。 

农商产业联盟模式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通过对货通天下农商产业联盟的调研论证，发

表了《农商产业联盟是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的积极探索》调研报告，并报送国家领导人、相关部委及各省主要领导，得到了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的重要批示，以及部分省市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派员亲临货通天下考察交流。截至当前，全国已有

10多个省市县 400多批次政府相关领导来访货通天下农商联盟，并一致认为,“全国农商联盟+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是我国

农业产业联合横向发展一体化，农商产销联合纵向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发展新格局。这不仅是我国农业产销体制的重大改革，而

且对于有效推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保障农业产业收益、促进农业商业诚信建设、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具有深远的意

义。 

一、创建“全国农商联盟”组织管理、运营管理与利益保障共同体，形成新型社会化服务

保障体系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地方性涉农商会、协会、产销联盟及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社会团体组织,从不同程度上发挥了一

定的服务作用，但也形成了“信息孤岛”，农产品资源信息不能充分地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共享。显然，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产

品行销全国市场是必然趋势，而当地市场的消费需求又是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在现有分散化的批发市场和电子商务交易模式

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农商联合组织+供应链交易管理平台”，形成全国农产品产销互联互通、直联直通、有章有序的产销新

格局，从而形成我国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的新型市场体系已迫在眉睫。 

货通天下农商联盟组织通过建立省级、市级、县级农商联合会，分别整合并培育农民合作组织（企业+农户）供应商会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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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及（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餐饮、商超）采购商会员企业，并由基层农商联合会同步建立本地区“线上+线下”物流配

送及终端销售网络，通过货通天下供应链运营载体《BAB-C》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联网运营，形成全国农产品产需大融合、大流通、

大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及农产品预售订单，纳入货通天下“订单农业”商务运营管理保障机制，从而形成新的产销模式。 

货通天下创建的这一全国性“农商联合组织+供应链交易管理平台”，以农产品交易额（收取管理费+服务费）为基本保障，

在符合多方利益的前提下，以“多做多得、多管多得、多单多得”的营利性为分配机制，有效驱动农商联盟各级组织管理积极

性，并充分发挥行业统筹、协调、治理与服务功能，为新型市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二、创建“订单农业”保障机制，有效解决农产品供需矛盾，推动农业集群化、规模化发

展，加快标准化、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进程 

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与市场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所造成的供需严重失衡，直接影响到农业产业持续性发展。显然，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并以“订单农业”的方式，倒逼农业供给按订单生产，是农产品供需矛盾的有效解决方案。但是，市场需求信息

大数据谁来提供?产品预售订单不违约谁来保障?农产品存量信息谁来统计？供应链各环节的资源配置、管理与保障等一系列的

问题如何解决？这是当前"订单农业”面临的困惑和难题。 

货通天下农商产业联盟模式，是针对现实存在的且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所创建的组织管理运营体系，实现了创新与突破，

并以农商联合组织服务、运营管理、商务保障的全国农商联一体化管理体系，以供需会员利益为核心形成有效的驱动，使之自

愿接受联盟组织管理和《交易规则》《商务管理规则》《标准执行规则》《信用管理规则》等统一的商务规则，形成信息公开、交

易公平、管理公正的“地方自治务管理方略。它有效实现:一是“不敢违约”。无论是“订单农业”的供方或需方违约，都将受

到所属联合会（地方自治）问责并承担高额的违约成本，这不仅丧失订单收益，而且影响企业发展的长期利益，因而“不敢违

约”。二是“不愿违约”。农商联盟供应链管理模式给“订单农业”的供需会员提供了可观的利益及保障，且会员的违约直接

与信用等级、订单额度、信息配置利益相挂钩，故此“不愿违约”。三是供需会员在平台的管理框架下（按信用等级）可获取

周期性、计划性、保障性与长期性的合作关系而“不愿违约”。四是供需会员如发生不可预见的或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订单

不能履约的，平台以《订单调剂）〉管理机制进行补单，以此保障订单的有效性。同时降低供需双方的违约责任及经营风险，是

会员自愿接受平台管理的核心因素,又是“订单农业”最有效的保障。 

“订单农业”的保障机制是促进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农商联盟模式以规模化农业及市场需求的订单形成大数据，

根据系统数据分析进行统筹性、计划性、促进性、协调性与控制性的生产保障性供给。同时，“订单农业”各环节的运营保障，

采用系统化纳入第三方机构，组成全方位、多元化的供应链运营管理保障体系，确保“订单农业”生产稳固发展。这就是这一

产销制度的优势所在。 

三、创建“去中间化”农产品流通机制，并以农产品“定价权”组织管理机制为保障，确

保农业增收、消费者受益及其产业链可持续性发展 

目前,农产品卖难且收益微薄，而终端市场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其中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农产品流通传统化存在的多个流通环

节层层加价所致，而且由于某些环节人为的恶意炒作、哄抬物价等因素，是导致农产品市场价格高烧不退的主要原因。因此，

货通天下全国农商联盟，组织建立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闭合式供应链管理体系，以联盟组织管理实行“农产品定价”预报价组

织管理机制，以此确保农业产业收益及稳定市场物价。由于货通天下农产品供应链信托管理平台实行“互联互通”“直联直

通”，形成全国农业互补性的生产合作模式与农产品普及性的分销合作模式，有效去除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确保我国农业

及市场协调有序的健康发展。 

四、创建“聚酬养廉，标本兼治”利益驱动管理机制，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形成农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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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政府的强力打压下依然频频出现，其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驱使并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以

及社会化服务与保障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货通天下农商联盟以建立利益共同体为驱动机制，促进经营者（会员）以获得更大

利益而自律，管理者（组织成员）为得到合法收益而自治的联盟攻略，并以“公益性服务+营利性管理”形成联盟组织“聚酬养

廉，标本兼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管理及商务诚信管理的自治方略。 

农商产业联盟模式是随着农产品电子商务不断发展而出现的升级版商业管理管理模式。这不仅是农产品流通方式的重大创

新，而且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一是有助于整合农业产业链;二是有助于

推动农业规模化发展;三是有助于推动农业标准化，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四是有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五是有

针对性地解决了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发展遇到的共性问题。 

2014 年以来，货通天下农商产业联盟已启动辽宁阜新农商联合会、云南昭通农商联合会、江苏淮安农商联合会、四川绵阳

农商联合会、辽宁盘锦农商联合会组建，并已揭牌运营;同时已授权 10 多个省级农商联合会的筹建工作。目前，农商联盟已拥

有会员近 10000家,据不完全统计，农商联盟交易平台匹配交易额累计实现近 500亿元，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货通天下农商产业联盟是以国家发展战略为指导方针，以“服务农商，造福百姓”为宗旨，以公益性社会化服

务为核心，以保障会员经营权益为责任，在党和国家的颂导下，持之以恒地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中国特色现

代农业和农产品市场体系作出不懈的努力。同时，期待国家有关部门将此纳入政府管理机构，在货通天下农商联盟的基础上，

进一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业市场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现行农业及市场发展状况，制定出符合中国特点的农商融合协调发

展的新机制。 


